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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王俊傑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706
傳真：02-27278237
電子信箱：bg521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3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管字第11501089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原函影本1份。 (41894761_1150108949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經准許定居之陸籍人士在臺初設戶籍者，適用「行政

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（以下簡

稱約用要點）第3點第3項規定之情形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5年2月26日總處組字第

11520002912號書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行政院114年12月19日院授人組字第11420019881函修正約

用要點，第3點第3項規定機關與約用人員簽訂之勞動契約

應載明約用人員應遵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

規定，不得於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行政院或大陸委員

會（以下簡稱陸委會）依相關法令規定禁止領用之中國大

陸身分證件（本府114年12月30日府授人管字第1140161292

號函計達）。

三、另依陸委會115年2月6日陸法字第1159901068號書函略如

下：

(一)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規定，在臺設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大理高中 1150303

*NGAA115600226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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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者為臺灣人民，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者為陸籍人

士，經准許定居之陸籍人士在臺初設戶籍登記者，其身

分已轉換為臺灣人民，屬軍公教常態化制度化查核對象

範圍，其於初任、升任、調任等涉及勞動契約締約或換

約，均須配合辦理查核具結。又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

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（以下簡稱居留

定居許可辦法）第30條第4項規定，經准許定居之陸籍人

士在臺初設戶籍登記，而未能於許可定居之翌日起算3個

月內繳附喪失中國大陸戶籍證明，經撤銷其定居許可並

通知戶政事務所撤銷其戶籍登記者，將溯及喪失取得之

臺灣身分，於內政部重新核給居留前，因在臺無合法停

留證件，無法擔任約用人員。

(二)建議用人機關於執行查核具結時，配合居留定居許可辦

法規定，於具結書內註記，允許由當事人於該辦法所定3

個月期限內完成繳附喪失中國大陸戶籍證明，屆期未繳

附者，不符用人資格，不得擔任約用人員等文字；至如

用人機關認屬特殊個案，確實無法依限於3個月內繳回喪

失中國大陸戶籍證明，且經內政部移民署核給寬限期

者，亦得配合寬限期限修正註記內容。

四、綜上，本府各機關學校以全額中央補助款進用之約用人員

及本府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，倘有涉及旨揭規定之情形，

請依前開陸委會書函之規定及作法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、臺北
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北捷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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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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